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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93. 2011国际森林年 

 大会， 

 重申对《关于所有类型森林的管理、养护和可持续开发的无法律约束力的全

球共识的权威性原则声明》
1 
以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21 世纪议程》、

2 

2000 年千年首脑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
3 
2002 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

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
4 
和《可

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
5 
的承诺， 

 回顾《生物多样性公约》、
6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7 
《在发生严重干

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
8 
以及其他涉及森林问

题复杂性的有关公约， 

 认识到森林和可持续森林管理对于可持续发展、铲除贫穷和实现国际商定的

发展目标，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可作出重大贡献， 

                                                           
1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里约热内卢》，第一卷：《环

发会议通过的决议》（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3.I.8 和更正），决议 1，附件三。 

2
 同上，附件二。 

3
 见第 55/2 号决议。 

4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报告，2002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4 日，南非约翰内斯堡》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03.II.A.1 和更正），第一章，决议 1，附件。 

5
 同上，决议 2，附件。 

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60 卷，第 30619 号。 

7
 同上，第 1771 卷，第 30822 号。 

8
 同上，第 1954 卷，第 3348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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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6 年 7 月 24 日第 2006/230 号决定， 

 强调需要对所有类型森林，包括脆弱的森林生态系统，进行可持续管理， 

 深信应该作出协同努力，重点放在提高各级的认识，以加强对所有类型森林

的可持续管理、养护和可持续发展，为今世后代谋福利， 

 1. 决定宣布 2011 年为国际森林年； 

 2. 请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森林论坛秘书处作为落实国际年的

联络中心，与各国政府、森林合作伙伴关系，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及进程以

及相关主要团体合作； 

 3. 特别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作为森林合作伙伴关系的主席，在其职权

范围支持落实国际年； 

 4. 吁请各国政府、相关区域和国际组织及主要团体，除其他外，通过自愿

捐助支持与国际年有关的活动，并把其相关活动与国际年挂钩； 

 5. 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和主要团体建立自愿伙伴关系，便利和促进地方

和国家两级开展与国际年有关的活动，包括在各自的国家成立国家委员会或指定

协调中心； 

 6. 请秘书长就国际年的筹备情况向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提交报告。 

 

2006 年 12 月 20 日 
第 83 次全体会议 

 


	61/193. 2011国际森林年

